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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1月19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規定依教育部頒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並參考本校實際情況訂定之。 

二、本規定適用於新生、轉學生或重讀學生已修習及格之高中科目學分抵免。 

三、抵免學分之原則： 

（一）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或性質相近者，得從寬抵免（例「電腦與生活」得抵「電 

腦」）。 

（二）原修科目學期學分不足，全學年學分得抵免上學期學分，唯仍須補修不足之學分（例：

原修歷史全學年四學分，得抵免歷史上學期三學分，另補修下學期三學分）補修學

分成績依實得分數登錄，且依該科原校、本校取得學分比例計算後取得該科學期成

績（例：在原校修國文三學分，仍不足一學分，需補修一學分，其學期成績依原校

三學分學期成績佔四分之三比例與本校一學分學期成績佔四分之一加總後取得國

文四學分之學期成績。） 

（三）原修科目學分數較本校所開課程學分數為多時，多出之學分數不得抵免其他學期之

學分（例：原修高一上數學五學分，得抵免本校高一上數學四學分，多餘之一學分

不得抵免高一下學期學分）。 

（四）體育、全民國防教育只可抵免轉入年級前之課程，自轉入年級起應修習……（例：

原修畢高二下學期降轉入高二上學期者仍應修二年級體育，不得抵免）。 

（五）經辦理學分抵免之科目如重覆修習將不計算於畢業學分內。 

（六）高職、綜合高中職業課程與本校同年級選修課程性質相近者，得抵 

      免此類學分。 

四、轉學生抵免學分總數以轉入學期前之學期學分總數為限（例：轉入高二下學期者至多抵免

99學分）。 

五、申請抵免學分之作業程序： 

（一）轉學生之學分抵免由教務處註冊組依據第三條之原則逕行辦理，並發給轉學生學分

抵免結果通知。 

（二）新生需於入學當學期開學日後一個月內攜帶原就讀學校開立之修業證明書，親至教

務處註冊組申請抵免學分，逾時不受理。由註冊組依據第參條之原則逕行辦理學分

抵免，並發給新生學分抵免結果通知。 

（三）重讀學生需於重讀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親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抵免已修及

格之科目學分，逾時不受理。 

（四）學生得於接獲抵免結果通知後二週內提出抵免學分異動申覆，以乙次為限，逾期不

受理。 

（五）學分抵免辦理除另有規定外，以乙次為限，並限於事實發生之新學期辦理，逾期不

予補辦。 



六、抵免學分之實施： 

（一）獲准抵免學分之學生仍與一般生作息相同，不得無故缺席未到校，違者依照本校學

生成績考查補充規定處理。 

（二）學生得免參加已抵免學分之學科期中、期末考，該學科成績亦不列入學期總成績。 

七、新生經辦理學分抵免後得申請重新編列適當年級，抵免60學分以上者編列入二年級，抵

免120學分以上者編列入三年級。 

八、如遇不易判定是否抵免之科目學分，得由教務處註冊組召集本校各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組

成臨時編組進行商討。 

九、取得經查證認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教育階段之正式合格國外學歷之學生，其在國外所修

之科目學分，得依據第參條之原則審查並予以抵免。 

十、對於原學年應修但未獲准抵免之科目學分，學生得於接獲抵免結果通知後二週內提出申請

免修鑑定，經鑑定及格者，得免修該科目學分，該學科成績以鑑定之分數登錄之。免修鑑

定由各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負責辦理。免修鑑定僅限於學生入學前之學年或學期科目學分，

不得抵免入學後之學年或學期學分。 

十一、本規定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